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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撥雲見日

本案義務人明樣國際科技股份有公司係國內3C電子產品量販店之大公司，總公司設立於嘉

義市，本件行政執行事件最先是勞工保險局移送之滯欠勞保費案件，隨之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

義市分局移送滯欠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案件、

嘉義市政府稅務局移送滯欠房屋稅及牌照稅案件、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移送滯欠健

保費案件、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

理站移送機關移送滯欠罰執及汽燃費案件，陸續移

送本分署合併執行，總欠金額達1億2仟多萬元。

本件義務人之法定代理人於案件移送本分署

執行時，業已移居國外，惟公司仍繼續在營運中，

即依移送機關所查報義務人有開戶之銀行：台灣銀

行、中國信託銀行、第一銀行、彰化銀行、中華郵

政…等約19家銀行之存款帳戶核發扣押收取命令，

另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

對義務人名下之所有30輛汽車予以禁止處分，並

迅速與移送機關勞工保險局代理人聯繫，請其準備

鎖匠及載運查封動產的大型貨車，於約定期日由移

送機關代理人引導至義務人位於嘉義市博愛路之總

公司，進行動產查封之強制執行程序，至現場時義

務人公司大門尚未開門營業，只見有數名員工於

大門外等待開門，當場向該等員工告知義務人滯

欠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執行名義，並查問

公司是否仍繼續營業以及目前由何人負

責，該員工稱公司已與債權人及廠商開

會協調延展給付，而且積欠員工2個多

月的薪資，公司目前已無法繼續運作，

並稱將以電話聯繫公司副理，當場即請

該員工轉知義務人公司副理至現場，本

分署將進行動產之查封程序，結果義務

人公司副理於電話中告知會請律師至現

場處理。因義務人公司設有新光保全系

統，即以電話聯繫新光保全公司，請其

至現場開門，新光保全公司人員至現場

3C電子產品量販店查封記述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蔡宜聖

▲93.12.24執行報告-請電力公司協助

查封，另請鎖匠開啟門鎖

▲請鎖匠開啟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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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執鑑

陳稱，與義務人公司有保全契約存續中無法逕予開

門，且保全公司人員稱義務人公司之電源亦遭台電

公司切斷，為達成強制執行之迅速性，本分署即聯

繫嘉義市第一分局北興派出所員警至現場，並請移

送機關代理人洽開鎖人員至現場，並由新光保全人

員陪同開啟義務人公司大門。因總公司佔地約1百

多坪，且為二層樓房，進入公司後，一片漆黑無法

看清裡面情況，一方面電話聯繫本分署執行人員拿

手電筒支援，一方面以手動拉鎖鍊方式開啟鐵門，

由於鐵門大又高，花費了將近1個小時才將鐵門拉

上，門開以後發現公司裡面尚有眾多電子商品，

即聯繫行政執行官，請其派員支援，當下本分署執

行人員全體總動員，不一會兒即全員到齊，由行政

執行官指揮以1名書記官搭配1名執行員方式分成

數組，由執行員將欲查封之物品編號，並由書記官

標封及登記於查封物品清冊中，隨即搬至查封物品

集中區，分成數區進行動產查封，一方面為節省時

間，亦請移送機關代理人聯繫搬運貨車，將已標封

登記於清冊之動產，搬運至本分署之查封物品室存放，因商品繁多，查封延續至隔日才完成。

另義務人於本分署轄區內尚有數個營業所，即由本分署執行人員至嘉義市垂楊營運所、興業營

業所及雲林縣虎尾營運所，查封義務人之其他電子商品，期間也尋獲義務人4輛小貨車並予以查

封，因此查封義務人之動產數量大小品總數達近千件左右。其後函文動產鑑價單位鑑價所有查

封物品，並分成數次進行動產拍賣程序，於拍賣後所得價金合計約新臺幣127萬餘元。

▲94.1.10查封筆錄

▲94.1.10指封切結及查封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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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撥雲見日

此次對義務人之動產執行，因義務人之法定代理人已不住於國內且行蹤不明，無法命義務

人之法定代理人至本分署報告實際財產狀況，僅得從移送機關檢附之財產清冊知悉不動產及動

產車輛部分，導致常常錯失良機，喪失對其他動產之執行，而本案承辦人員本著義務人是國內

知名大公司應不會倒閉，於案件移送至本分署時，即馬上發動各種執行作為並至該公司現場訪

查，當從員工口中得知公司已瀕臨結束營業，即轉為查封動產之程序，並掌控整個查封程序。

本件執行義務人之動產，其數量龐大，在本分署長官督促指導及承辦人員本著積極態度及

觀念，有效防止義務人對其財產為移轉、處分，另在其他同仁相互通力協助下，始能在極短時

間內，依強制執行的程序及要領，完成動產查封程序。

▲94.5.19拍賣動產筆錄


